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中 州 学 刊 Ｄｅｃ．，２０２０
第 １２ 期（总第 ２８８ 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Ｎｏ．１２

【哲学研究】

程朱理学“仁体孝用论”的批评与重构∗

蔡 　 杰

摘　 要：仁孝关系问题在宋代被提出后，一直争论不休。 程朱理学构建“仁体孝用论”，将仁与天地之心、生生之仁

相结合，确立仁为第一原理；同时，认为孝悌是仁体发用的情感，是行仁的第一件事。 心学与清儒对“仁体孝用论”
均有独到批评，是纠正程朱理学的弊端与重构仁孝关系的重要思想资源。 心学指出孝悌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

良知良能，并提出仁孝一体化，将孝悌提高至本心本性的地位。 清儒从思想史上梳理宋代之前均主张孝悌是仁之

本；从训诂学上论证本末不是始终，并放弃体用论而对仁进行去形而上学化；从孟子学中另寻判断标准，主张仁孝

是名实关系。 基于程朱理学“仁体孝用论”的框架，结合心学与清儒的有效批评，有必要重构孝悌的心、性、情架构，
展现孝悌的特殊性与工夫、教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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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与孝是儒家理论中最核心的两个德性概念。
当宋儒将仁与天地之心、生生之德等联系起来时，仁
孝关系必然会面临重新厘定与建构。 从历史儒学的

角度看，仁孝关系问题的真正提出也正是在宋代，并
且获得程朱理学的系统解释。 学界从思想史的角度

对仁孝关系已有相当程度的梳理和研究。①如果说

仁孝关系问题的实质是以孰为本的话，那么这一问

题自从在宋代被明确提出并获得解决之后，就一直

影响着后世儒者对仁孝关系的认识与理解。 有鉴于

此，我们极有必要追溯、反思并揭示程朱理学对仁孝

关系建构的深刻性及其潜在问题，并重视宋明、明清

以来对程朱理学存在弊端的有效批评，以期从更为

融贯的层面获得对儒家仁孝关系的重新刻画和进一

步认识与理解。

一、程朱理学对“仁体孝用论”的建构及其特征

程朱理学对仁孝关系的主张，主要基于 《论

语·学而》的第二条：“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
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

与！”程朱理学解释此句的关键，在于对“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的理解，即孝悌是仁之本还是为仁

之本。 宋代以前的儒者大都认为孝悌是仁之本，所
以基本上不存在上述的理解问题。 但是这一问题在

宋代被提出来了，程颐主张：
　 　 孝弟于其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

仁民也。 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仁为孝弟

之本。②

（孝悌）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之是仁之本

则不可，盖仁是性，孝弟是用也。 性中只有仁义

礼智四者，几曾有孝弟来？③

程颐的寥寥数语，确立了“仁体孝用论”的框

架。 随后，朱子对这一理论框架又有全面深入的完

善。 为了方便后文的讨论，笔者姑且将程朱理学的

“仁体孝用论”框架表述为“仁 １—（孝）—仁 ２”的模

式。 一方面，“仁 １—孝”表示仁是孝悌之本，孝悌是

仁之用；另一方面，“孝—仁 ２”表示行孝是行仁之

本 ，行仁是行孝之末。而从整体上看，“仁１”与“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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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的关系是本体之仁（仁 １）完全开显为行仁之事

（仁 ２），即亲亲、仁民、爱物的完整呈现；也就是说，
“仁 １—仁 ２”才是完整的体用关系。

程朱利用同一字形承担多种字义的特点，搭建

了一个极为复杂的仁孝理论框架，目的是证明孝悌

是“为仁之本，非仁之本”④。 究其原因，程朱试图

在儒家传统的“孝—仁”基础上，确立一个本体之仁

的位置，因为仁如果是作为天地之心、生生之德的

话，那么必须处于第一原理的位置。 这种情况下，生
生之仁变成人与天地相通的联系纽带，亦即人的本

性。 再借助仁包四德（仁义礼智）的观点，孝悌就只

能被排除在人性之外。 我们针对程朱理学的观点，
先厘清其理论中有关孝悌的、值得注意的三个特征。

第一，孝悌是情。 将“仁体孝用” 结合朱子的

“性体情用”，不难得出仁是性，孝是情；并且朱子也

多次明言孝悌是情是用。⑤那么，如何理解孝悌是

情，或者说孝悌是一种怎样的已发之情？ 朱子将仁

视为心之德、爱之理，就情感维度而言，仁的全体发

用是爱。 所以问题的实质就变成，作为仁之用的孝

悌与作为仁的全体发用的爱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朱

子指出，性中有仁义礼智，分别作为爱之理、宜之理、
敬之理、别之理，其发用则分别为恻隐之情、羞恶之

情、恭敬之情、是非之情。⑥反观孝悌之情，如果说其

实质是事亲从兄的爱敬之情，就接近于性中仁（爱
之理）与礼（敬之理）的综合发用，至少可以说是全

体之性某部分的发用之情。 从这一点上看，孝悌作

为一种爱敬之情，并不是仁性之发用的全部情感。
第二，孝悌是事。 自性而情的发用是伴着具体

事物而发生的，所以作为一种特定情感的孝悌就相

应的特指事亲从兄一事。 需要注意，孝悌是行仁的

第一件事，这是程朱解读“孝弟为仁之本”的核心内

容，所谓“本”就是指第一件事。 如朱子云：“只孝弟

是初头事，从这里做起。”⑦也就是说，孝悌只是行仁

的一个开端，做好事亲从兄才能展开行仁的整个过

程，这就是“本立而道生”的意思。 那么，行仁的整

个过程不止孝悌这一件事，孝悌与后续的行仁之事

只是一种时间次序的先后关系，而没有本质性的关

联，只有本体之仁能够贯穿整个行仁过程的始终：
“孝弟乃推行仁道之本，仁字则流通该贯，不专主于

孝弟之一事也。”⑧

第三，孝悌不能至仁。 如果说孝悌只是行仁的

一件事，就意味着单凭孝悌无法完成整个行仁的过

程，即不可以至仁。 这是程颐明确提出的。⑨“亲亲、
仁民、爱物三者，是为仁之事，亲亲是第一件事。”⑩

可以判断，行仁主要包含三件事，即亲亲、仁民、爱
物，三者之间形成由内而外的逐步推扩的次第。 甚

至可以说，孝悌的后续行仁之事只有仁民与爱物：
“仁之发用三段，孝弟是第一段也。”朱子有一个

水流三池的比喻，本体之仁是源头活水，其水流的第

一池是孝悌，经过第一池流到第二池仁民，再流到第

三池爱物，而本体之仁贯穿这一过程的始终。 所以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孝悌与仁民爱物之间就是本与

末、始与终的关系，有时间意义上的先后次序。

在程朱理学的理论框架中，孝悌不再拥有第一

原理的地位，而且其地位相对于本体之仁而言变得

很低。 我们能够看到的历史事实是，孝悌在程朱理

学中仅仅局限于事亲从兄一事，几乎不再具备“通
于神明，光于四海”的巨大功能。

二、仁孝一体化：心学的批评与重构

心学对解读仁孝关系的贡献，主要是在“仁体

孝用论”的框架内，对程朱理学的某些主张进行批

评与纠正。 需要说明，宋代之后儒者对仁孝关系的

理解并没有全部转向心学，也就是说秉持程朱理学

的主张者仍有一部分人。 这一部分理学家倾向于固

守程朱旧说，在程朱理学逐渐走向僵化的时代显得

缺乏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王夫之主张：
　 　 世岂有孝弟而可谓之学耶？ 学也者，后觉

效先觉之所为。 孝弟却用此依样葫芦不得。 虽

所为尽道以事亲者，未尝无学，而但以辅其尽性

之功，则辅而非主。 为孝子悌弟者，止勉求远乎

不孝不弟，而非容有效孝效弟之心。 效则不名

为孝弟矣。 以孝弟为学，故姚江得讥有子为支

离，而有子岂支离者哉？ 《集注》言“为仁犹言

行仁”，只在用上说，故小注有水流三坎之喻，
言其推行有渐，而非学孝学弟以为学仁民、学爱

物之本。

从这一段话至少可以捕捉到两点重要信息：一
是王夫之赞同孝悌是不学而能；二是心学批评程朱

理学以孝悌为学，并批评有子支离。 王夫之对仁孝

关系的看法其实具有鲜明的立场，即主张程朱理学

的“孝弟为为仁之本”。 但需要反思的是，为何心

学要批评程朱理学以孝悌为学？ 甚至，王夫之只能

为程朱理学进行辩护，也不愿反驳心学所主张的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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悌是不学而能的观点。
程朱理学将孝悌视为情，而不是性，意味着从未

发的仁性到已发的孝悌之情的过程中，仁性由天命

之性结合气质而形成气质之性，进而发用为孝悌之

情。 在朱子的理学体系中，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其所

发之情也有善有恶，所以在逻辑上会推导出，孝悌之

情是有善有恶的。 所以孝悌之情若要发而中节，就
需要在未发阶段做工夫，即朱子十分强调的涵养于

未发之中；换言之，幼儿若要正确地事亲从兄，首先

需要做一段涵养于未发的工夫。 显然，这与传统儒

家的观念是违背的，因为儒家主张幼而知爱知敬，无
须借助涵养未发的工夫或外在的教化之力，亦即孝

悌是一种不虑而知与不学而能的、纯粹至善的情感

或行为。
这一矛盾在程朱的理论体系中，是比较致命的；

同时可以看到，程颢就“仁体孝用论”推出“孝弟有

不中理”，也是十分深刻的。 朱子只能对程颢的说

法进行辩解，甚至是曲解：“如父有争子，一不中理，
则不能承意，遂至于犯上。”意思是说，儿子出于孝

悌而谏诤于父亲，可能会冒犯父亲。 那么，“不中

理”就是指儿子冒犯父亲这件事的道理，而不是指

孝悌之情的发用不中于性理。 朱子的辩解隐含一个

重要信息，就是承认孝悌是善。 但其辩解看似巧妙，
实则略显牵强，因为如果谏诤是出于孝悌，即合乎性

理，其目的是避免使父亲陷于不义，那么就不应称之

为“犯上”，即不应视为违背伦理，理由是性理与伦

理均出自天理，天理一而不二，亦即性理与伦理不应

构成两种标准。 所以朱子的辩解并不成功，其根源

在于“仁体孝用论”的内部存在致命的矛盾。
心学家抓住这一矛盾，除了上述王夫之提及的

王阳明（陆九渊）之外，杨简论之甚详：
　 　 方子之事亲时，爱敬之心自生，不知所以

然，此则孝也。 使作意曰“吾将以学为孝也”，
则亦伪而已矣，非真心之孝也。 孟子曰：“人之

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

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
无不知敬其兄也。 使胸中有意有说，则失其所

以为真孝真弟矣。

心学极力反对孝悌借助任何思虑、学习的方法，
而将孝悌视为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 根

据心学的主张，爱敬之所以自然发生的根本是在于

孝悌，那么孝悌就可视为本心，即与仁体一样处于第

一原理的地位。 这就是王夫之所指出的，心学是

“将仁与孝弟并作一个”，也就是将程朱理学的体与

用合而为一，不再区分仁体与孝用。 所以杨简针对

程颐提出批评：“正叔又言‘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

者，几曾有孝弟来？’异哉！ 正叔之蔽，一至于此。
孝弟仁义，名不同耳，强立藩篱，固守名意，陷溺于分

裂之学，障塞圣人坦夷之道……正叔分裂体用而言

之，不可以为训也。”既然孝悌与仁义只是名目不

同而实为一体，那么仁孝就不应区分彼此的本末生

发。 所以钱时继承对有子之支离的批评，指出：
“‘本立而道生’以下有疑，更待细勘……孝弟即道

即仁，何本何生？”

基于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孝悌是良心。
有意思的是，朱子门人曾就孝悌良心说进行发问，但
立刻遭到朱子的批评，强调孝悌是事。朱子至多只

能勉强同意“孝悌是良心之发见”，原因在于如果说

孝悌是良心之发见，或许能够沿用“孝悌是仁体之

发用”的模式，但朱子对此又表现出犹疑，所以紧接

着强调“此说固好，但无执著”。 而良心是心学理

论的核心，因为良心统摄仁体与孝用，使二者完全合

而为一。 值得注意的是，朱子似乎也意识到“仁体

孝用论”可能存在割裂仁孝的危险，故而强调：“孝
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体用所以一源，而显微所以

无间也。”但程朱理学终究无法避免割裂仁体与孝

用的倾向，由于只是将孝悌置于情与事的形而下层

面，所以极大地削弱了孝悌固有的地位。 而在心学

的理论中，合并体用而观之，孝悌就是良心与良知良

能，显得直截了当，可以救治程朱理学的支离。
但需要辨析一个潜在的问题，心学其实并没有

质疑程朱理学以体用论对仁孝关系进行处理的方

式，故而只能延续仁孝与体用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

系的思路，对“仁体孝用论”进行批评与重构。 但如

果抛开“仁体孝用论”，体用与仁孝是互不相干的。
所以心学对程朱理学的批评并不彻底，可以想见，
“仁体孝用论”存在的问题必将继续在心学中以另

外一种方式呈现。 上文指出，朱子强调仁孝关系是

体用一源，但这一主张与心学提出的体用不分具有

本质区别，原因在于心学完全打破体用的分别，会带

来经典解释的困难。 陆陇其指出心学诠释的弊端：
“仁与孝弟滚作一团，则于‘本’字终说不去。”也

就是说，体用可作整体而观，亦可分而析论，不应简

单取消体用的分别。 所以从延续“仁体孝用”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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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来看，心学的纠正方法失于矫枉过正；而从批判

“仁体孝用论”的框架来看，心学家是不彻底的，这
一批判工作到清儒才真正完成。

从心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当孝悌与仁体合一，即
被提高至第一原理的地位时，孝悌实际上再度回归

于人性。 所以相当一部分心学家直接将孝悌视为人

性，例如湛若水、王艮、胡直等。 这一批人大多不是

具有开山鼻祖之功的心学家，而是对心学的发展起

到了推进作用。 所以孝悌被纳入本性的范畴，其实

是心学对程朱理学进行纠正与自身不断发展的必然

结果；同时，这似乎也开启了清儒将孝悌重新理解为

人性的先河。

三、仁的去形而上学化：清儒的批评与重构

宋明之后对仁孝关系的理解，曾有将孝悌重新

视为人性的回潮。 所以自明末清初开始，有相当一

部分思想家认同孝悌本性说。 分析原因，一方面是

受到心学的影响，在上文已说明；另一方面与明清之

际的实学实用思潮有关。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对理

学最高范畴“理”的批判，是实学的重要内容，这无

疑使理的地位大为削弱。 对仁体的认识，同样受到

实学实用思潮的冲击。 紧接着伴随训诂考据学的繁

荣，清儒不再从体用论的角度而是转向从名实论的

角度辨析仁孝关系。 如果“仁”只是以虚名的方式

存在，其地位的降低可想而知，于是仁孝关系的扭转

在一股去形而上学的批判思潮中完成。
如果说心学的批评视角是站在程朱理学的理论

框架内部，那么清儒则已经是站在宋明理学之外进

行批评。 而批评最严厉、最全面的是毛奇龄，其批评

方法主要是训诂考证，我们将其总结为三个方面的

论证。
第一，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宋代之前均主张孝

悌是仁之本。 在先秦阶段，毛奇龄引用《管子》 “孝
弟者，仁之祖也”，指出“孝悌是仁之本”的观念在

《论语》之前已是定论。在汉唐阶段，毛奇龄指出

这一观念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汉唐，例如汉代延笃云

“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根本

也”，说明孝是仁的根本；再如唐代李延寿《孝义传

序》云“以仁为孝弟所资，资深则逢源”，说明仁是资

取，孝是源本。结合学界相关思想史梳理，可以确

认毛奇龄的观点基本成立，本文不复赘述。 所以毛

奇龄对宋儒与古相异的仁孝观点提出强烈的批判：

“一旦颠之倒之，反诸所言，而经亡矣。”

第二，从训诂学的角度考证，本末不是始终。 毛

奇龄认为《论语》《大学》中，“本末是体段，始终先后

是功次，截然不同”。 这一辨析之所以重要，是因

为程朱与毛奇龄的不同训解背后，隐藏着对孝悌性

质的不同认识。 如果说程朱认为行孝与行仁之间的

本末关系是时间上的先后次序，那么毛奇龄则认为

孝与仁之间的本末关系是一个物体的根本与肢体的

关系，这就避免了将孝悌理解为事件而可能存在的

弊端。 因为程朱将行孝视为行仁的第一件事，可能

导致事亲从兄只是达到仁民爱物之目的的工具，而
亲亲本身并不是生活的目的。 这一弊端在朱子生前

已经显露，其弟子提出此问，朱子不得不多次强调孝

悌本身有其目的，即事亲从兄之理的实现。但是这

并不能否定作为行仁的第一件事是后续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的过程与途径，所以就很难避免“仁体孝

用论”可能存在的错误导向。
不过毛奇龄主要是运用训诂学的方法，指出程

颐犯了自为训诂、臆解经典的错误，理由是从词义的

源流来看， 《论语》 时代 “本末” 并没有始终的意

思。这一批判思路是通过训诂考据，证明宋儒的诠

释不符合先秦经典的原意，而不是在义理思想层面

推演宋儒解经的合理性。 可以发现，毛奇龄的批评

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宋儒以体用论对仁孝关系的解

释。 然而将体用论与仁孝关系相结合，尤其是生生

之德与仁的结合，恰恰是程朱理学对理解仁孝关系

的最大贡献。
朱子本人也毫不避讳地承认，他的仁学阐发出

了孔子没有言说的本体内涵。 我们可以说朱子的仁

学是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但也可以说可能不符合圣

人原意。 所以当采用训诂学的方法对程朱理学进行

检视的话，“仁体孝用论”简直不值一提。 参照“仁
１—（孝）—仁 ２”的模式，毛奇龄的理解实际上是否

定并摒弃了“仁 １”的形而上学部分。 因此，从义理

思想上看，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应该是：“仁 １”作为程

朱理学对圣人思想的重要发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

具有合理性？ 显然，毛奇龄并没有从这一角度切入，
可以说其批评其实并未触及程朱理学的思想精髓。

第三，从孟子学的体系内另外寻找仁孝关系的

判断标准。 程颐确立“仁体孝用论”的直接经典依

据，只有孟子的“四德说”。 其论证逻辑是孟子言说

“四德”时未及孝悌，所以孝悌不在性中。 但不难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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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一方面，孟子讲性中有仁义礼智，但不曾说性中

只有仁义礼智四者；另一方面，套用程颐的逻辑，可
以说孔子言父子天性，性中何曾有仁义礼智？ 况且

“古无言仁义礼智者，惟《易·文言》始有仁义礼三

字，而无智字，至孟子始增一智字，名为四德。 是仁

义礼智之名，创自孟子”。 所以程颐所采用的经典

依据并不是最古老、最权威的标准。
另外，孟子明确提出的仁孝关系是《离娄上》所

言：“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如何理

解孝悌是仁义之实？ 从名实论出发，根据心学的仁

孝一体化思路，仁孝关系就是名实的区别。 罗汝芳

提出：“仁义是个虚名，而孝弟乃是其名之实也……
仁义是替孝弟安个名而已。 三代以后，名盛实衰，学
者往往知慕仁义之美，而忘其根源所在。”名实论

的主张批评了名学上的支离与玄虚的弊端，而强调

至亲至实之孝悌的核心地位。
从“仁名孝实论”反观有子的说法，可以推出

“实”是本的意思。 这也是毛奇龄反复申明的基本

观点。那么从“仁名孝实论”反观程朱的“仁体孝

用论”，则推出“名”是本体，所以黄宗羲批评：“先儒

多以性中曷尝有孝弟来，于是先有仁义而后有孝弟，
故孝弟为为仁之本，无乃先名而后实欤？”

通过心学与清儒的批评可以看到，名实论下的

仁孝关系能够对“仁体孝用论”构成冲击。 可以想

见，程朱理学必然不会同意仁孝是名实关系。 仁是

性是理，是实体，绝不是虚名，因而程朱不会以名实

论解释仁孝关系。 关键在于孟子只说孝是仁之实，
并没有说仁是孝之名，也就是说仁孝并不一定是名

实关系。 朱子抓住这一点，指出“实”有多种义涵，
可以分别相对于虚、伪、华而言，仁孝关系是实与华

的关系。而将孟子的“孝是仁之实”说法，放置于

“仁体孝用论”的框架中，等于是将“实”与“华”的

所指都放置于行仁层面，“实”指孝悌之事，“华”指
以孝悌之事为先为始的仁民爱物之事。

朱子的辩解是自洽的，因为在“仁 １—（孝）—仁

２”的模式中具有两个“仁”的位置，但凡遇到本体之

仁（“仁 １”）与行仁之仁（“仁 ２”）的任何一种，都有

位置让其安置。 可以说，程朱理学对仁孝关系的处

理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与主观性。

四、余论：包统性情的孝悌之心

由上文可知，心学与清儒对程朱理学“仁体孝

用论”的认识角度和方法有很大不同，但诸多批评

均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程颐将孝悌排除在人性

之外。 如果像程朱理学一样将孝悌置于形而下层

面，那么孝悌本身会失去其超越性，亦即儒家德性概

念的超越性全部转由仁体来承担，于是心学家的救

治方案是将孝悌提高至与仁体相同的地位；如果将

孝悌视为行仁的第一件事，那么孝悌就无法贯穿于

行仁的始终，亦即极大地缩小了孝悌的范畴，于是清

儒重新扭转仁孝关系，再度确立孝悌生仁。 当然，心
学与清儒的批评与重构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心学

的弊端在于将仁孝、体用混作一团，而清儒的弊端则

是在去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忽略了仁孝的超越维度。
基于此，对仁孝关系的重新理解，有必要恢复宋

代以前对孝悌的重视，即承认孝悌是性中所有。 并

且如果认可心学对“仁体孝用论”的批评，那么就充

分说明作为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孝悌是

能够自我发用的本性。 上文提及，朱子承认孝悌之

事有其在性中对应的孝悌之理，亦即承认理有本末

之殊，而作为“本”的这一部分理其实就是孝悌之

性。 也就是说，孝悌之性是天命之性的根本部分，同
时孝悌又是一种特殊的情感，根据朱子的心性论框

架，能够包统性情的是心，亦即能够兼容并包孝悌之

性与孝悌之情的就是孝悌之心，而只有包含孝悌之

性与孝悌之情才是完整的孝心。 也就是说，孝悌之

性就是孝悌之心之体，孝悌之情就是孝悌之心之用。
搭建孝悌的“心、性、情”的完整架构有其特殊

意义，因为孝悌之性是天命之性中最有活力的、能够

自发的部分。 只有肯定并强调孝悌的这一特征，才
有可能对孝悌在儒家思想中的特殊地位与巨大功能

有真正的认识。 朱子也承认“惟孝弟发于人心之不

伪”，也就是不需要任何外力作用，只是朱子的思想

体系未能呈现孝悌的自发特征与巨大能量。一方

面，孝悌的自发性可以由人们幼而知爱知敬的现象

获得证实；另一方面，孝悌的自发性体现为孝悌是无

条件的，除了人性中固有的天命因素之外，孝悌的发

用没有任何外在的作用与刺激。
但是孝悌之性具有自发性，并不意味着仁性的

完整实现（亲亲、仁民、爱物）是自发完成的。 孝悌

只是贯通于仁性的体用之间那活泼泼的一部分，而
性中其他部分或潜能的实现，则需要通过工夫或教

化的方式加以发掘，才能最终呈现出完整的仁性。
这一点恰好体现了孝悌的特殊性与工夫、教化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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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因为工夫与教化的目的在于培养与推扩孝悌

那一最初的念头：“孩提不待学虑而自知自能者，人
能培养得这个真念不息，则氤氲化醇，资生资始，万
物育焉。”通过工夫或教化的方式，对这一绝对念

头进行培养与推扩，亦即孝悌的终极目的在于“通
于神明，光于四海”。 正如毛奇龄所主张的，不应将

“亲亲、仁民、爱物”理解为具有先后始终的支离三

段，而应是本性的完整呈现，因为家、国、天下作为一

个整体，基于孝悌所发掘的性中潜能有多大，其推扩

的范围出去就有多远。
总而言之，在突破人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的

观点之后，如果仍然延续对仁的泛化理解，即仁包诸

德的特征，那么孝悌之性也必然包含于全体的仁性

之中。 而二者的区别在形而上层面就体现为仁是全

体，孝是全体之根本；在形而下层面则体现为孝悌强

调的是人伦上的差等次第，而仁则突出整个自然领

域万物一体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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